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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权县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民权县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

问责制度》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：

《民权县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问责制度》已经县政府同

意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2021 年 1 月 21 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民权县人民政府文件
民政〔2021〕1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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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权县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问责制度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做好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，形成制度

完备、责任落实、监管有力的治理格局，维护农民工获得劳动报

酬的合法权益，依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

资问题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1 号）、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办

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实施意见》（豫政办

〔2016〕121 号）、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保

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办法的通知》（豫政办〔2018〕6 号）、

《商丘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商丘市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问

责制度的通知》（商政〔2018〕27 号）等规定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问责制度坚持客观公正、实事求是、失责必问、问

责必严、分级负责、层层落实等原则。

第三条 问责主体为县政府，具体工作由县保障农民工工资

支付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实施。

第四条 问责对象为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县直有关单位及对保

障农民工工支付工作负有领导责任和相关工作责任的人员。

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追究相关单位及有关人员责任：

（一）未落实属地监管责任、组织工作不到位的;

（二）发生拖欠工资引发 50 人以上群体性事件或因拖欠工

资引发极端事件，并造成严重后果的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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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拖欠工程款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问

题，并引发 50 人以上群体性事件的;

（四）发生群体性或较大影响的欠薪事件后，未按要求及时

处置，导致事态激化扩大，造成严重后果的。

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从重或者加重问责：

（一）掩盖、袒护问题，干扰、阻碍责任追究或者对抗审查

的；

（二）被问责后同一任期内又发生类似问题需要问责的；

（三）其他应当从重或者加重问责的情形。

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从轻或者减轻问责：

（一）对职范围内发生的问题及时如实报告并主动纠正，有

效避免损失或者挽回负面影响的；

（二）积极配合问责调查，并主动承担责任的；

（三）其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问责的情形。

第八条 发生第五条规定情形的，按照下列程序开展问责工

作：

（一）县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领导小组成立调查组开展

调查，提出问责建议，报县政府审定；

（二）县政府审定后形成问责意见，由有关部门按照相关程

序进行问责。

第九条 各乡镇(街道）、县直各有关单位、保障农民工工资

支付工作领导小组可参照本制度，根据本辖区实际制定相关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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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第十一条 本制度由县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领导小组办

公室负责解释。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

县人武部，县法院，县检察院。

民权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 月 2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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